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就「對單親家庭的支援」提交意見書 

2023 年 7 月 8 日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下稱本會）成立於 1981 年，一直關注基層婦女的生活

處境，致力推動性別平等，為婦女爭取權益，本會設立全港首條婦女支援熱

線，提供家事法相關的免費律師面見諮詢服務，為面對婚姻困擾及家庭暴力個

案提供法律支援及前線輔導，並為離婚後婦女提供支援服務。單親家庭在各個

階段都面臨著不同的困難和挑戰，當中包括離婚前的法律問題與心理壓力，至

離婚後的經濟、育兒及房屋等問題，每個單親家庭的情況各不相同，政府應在

各方面盡快填補支援漏洞，令到離婚婦女可以及時得到援手。 

 

缺乏經濟能力及安全居所令婦女一直啞忍暴力 

 「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下，婦女在婚後都會擔當家庭照顧者的角色，

經濟收入活動由丈夫負責，婦女則收取「家用」應付生活開支。這種模式往往

在夫妻關係轉差、或發生家庭暴力時，容易令到婦女失去經濟收入，缺乏經濟

自立的能力，亦容易成為了家庭內男方的一種威脅的工具。所以當婦女遭到家

庭暴力時，往往擔心未能應付日後的生活開支而啞忍暴力。再加上當提出離婚

或是舉報家庭暴力後，亦沒有一個可以安全容身的地方，亦令到婦女有所卻

步。 

 

 雖然目前政府提供社會保障援助了有經濟困難的婦女，但多數的援助都需

要以家庭為單位，在未有離婚的前提下，當男方不願意或不提交財務文件時，

婦女就無法以個人身份成功申請援助，令婦女的困境無法改變。另外雖然政府

亦有提供體恤安置房屋，讓經過評估後正在申請離婚的婦女居住，但是往往申

請條件不具體，亦忽視了精神虐待和言語虐待等非肢體衝突的家暴模式，很多

時候婦女都未能成功申請安置房屋。 

 

 本會建議政府應設立「危機家庭緊急求助基金」，以幫助婦女應付面對家暴

及離婚時的經濟開支，例如需要搬離處所的費用及租金等，讓婦女可以有安全

的空間。另外，政府亦應考慮調整目前社會保障援助的申請條件，應容許以個

人名義申請，以減少因單方面的不配合而未能申請的情況。再者，就家庭暴力

的定義上，應將精神虐待和言語虐待加納入成為家庭暴力的一種，而非只有肢

體虐待或性虐待，因精神虐待和言語虐待亦同樣對婦女造成很大的傷害及影

響。 

 

複雜的法律程序令婦女卻步 

當婦女希望啟動離婚程序時，現時家事法庭表格用字複雜，自行申請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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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民難以理解表格內容，經常出現填錯或內容不夠具體，而未能提交表格的

情況。現時提交各種表格亦需親身提交，市民要不停來回法庭。因此建議將表

格簡化，及在網上提供範例或指引，減少因不懂填表要退回申請人補充資料的

情況。加上大部份文件都需要由婦女傳遞予男方，如通過郵遞或親身送遞等，

但過程中如出現不同的狀況，則會令到整個離婚程序減慢，例如避票情況、文

件未能按時傳遞、甚至傳遞失敗。 

 

本會建議政府可以進一步簡化離婚文件及減卻相關不必要的法律程序，同

時間亦可以減輕法庭的工作量。針對文件不能送達的問題，事實上目前市民可

以通過執達吏傳遞法律文件，但相關服務未被普及。本會建議參考小額錢債法

庭的做法，由法庭指派執達吏傳遞法庭文件，以減少因文件送遞而拖延案件進

度的情況。 

 

缺乏情緒支援疏理單親婦女的狀況 

單親婦女經常會肩負不同的擔子，她們同時要面對經濟、育兒、家務和家

庭關係等方面的壓力。這些任務佔據了婦女的個人、社交和休息時間。精神壓

力和缺乏休息時間令她們的精神健康深受影響。婦女有處理情緒的需要，然而

她們無從宣洩，終久鬱成疾。目前正規服務上亦並沒有專為單親婦女而設的服

務中心，最近似的服務單位為以家庭為單位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若在情緒上

有更大的困擾才可以求助於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但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負責

的範圍廣，較少專為單親婦女而的活動，而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則要評估達

到一定精神困擾水平，如患有情緒病等，才可以進入服務，令到單親婦女最後

未必有足夠的服務承托，以支援她們的情緒需要。 

 

因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對應的對象十分廣泛，有機會未能顧及單一社群，政

府應考慮重設單親服務中心，為單親婦女提供情緒支援、社交網絡連結及喘息

服務，以讓減輕單親婦女的情緒困擾。 

 

拖欠贍養費令婦女徬徨 單親貧窮情況仍然嚴重 

贍養費是單親婦女在離婚後其中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以維持生活開支。但

綜合前線工作經驗了解到婦女在申領及追收贍養費過程面對一定困難及障礙。按

時支付足額的贍養費是支付方理應負起的責任，可是現行制度未能有效保障收取

方收到應有的贍養費，甚至因此而受到滋擾、感到困擾及陷入經濟困境。 

 

另一方面，單親住戶貧窮問題極為嚴重，根據《2020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政策介入前單親貧窮住戶數目為 36,000戶，貧窮率高達 49.2%。單親住戶的貧窮

狀態在未有政策介入時仍然十分嚴重，她們作為較高貧窮風險的社群，需要獨自 



 

 

 

 

面對經濟壓力、照顧責任，更要應對拖欠贍養費、離婚家庭危機等狀況，讓單親

婦女貧窮尤其需要關注。 

 

本會一直倡議設立贍養費中介機構或部門，負責統籌各部門職能，收集個案

數據，以更有效率地協助有需要的一方追討、代收贍養費，避免收款人在收不到

贍養費，減少面對經濟困難時仍要在法庭和社會福利署之間奔波，同時進行公眾

教育讓支付人及婦女知識自己的責任與權益。 

 

單親在多重角色之間分身乏術 

離婚前家庭成員分工明確，一般情況下，丈夫是經濟支柱，婦女是家庭照顧

者，部份家庭是雙職父母，但較多出現在子女已經具備一定自理能力或有人代為

照顧的情況。然而對於正在養育年幼子女的單親婦女而言，她們在離婚後需要身

兼多職，除了家庭照顧者這個角色以外之外，同時要肩負起經濟支柱的角色。由

於時間有限，工作時間往往與料理家務的時間重疊，因此單親婦女需要在兩者之

間作出取捨。單親婦女無法把全部精力投放在任何一方，因為擔憂偏重於一方，

會失去另一方。為了料理家務便要壓縮工作時間，如果工作時間無法壓縮，家庭

便會進入停擺、懸空狀態。在收入有限的情況下，投放更多時間工作賺錢就意味

著犧牲家庭，而投放更多時間照顧家庭就代表收入減少，所以兩種身份往往相互

抵觸，對單親媽媽而言這種身份的抵觸造成了巨大的困擾。 

 

政府應在社區提供足夠及廉價的託兒名額，讓婦女能夠安心外出工作。同時

帶頭推動「照顧不離職」，鼓勵企業推行婦女友善的工作環境，讓單親婦女亦可

以在兼顧家庭照顧以外亦能夠賺取收入。另外，政府亦可提供更多就業配對計劃，

以讓更多單親婦女更容易尋找合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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